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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立永靖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
111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六次行政（主管）會議會議紀錄 

時  間：中華民國 111 年 10 月 3 日(星期一) 下午 1 時 30 分 

地  點：教學行政大樓二樓行政會議室 

出列席人員：如后附簽到表 

主  席：許校長榮添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紀  錄：張富順 
 

 

壹、檢討上次會議會議決議及主席指示事項執行情形： 

111學年第 1學期第五次行政（擴大）會議 

決議及主席指示事項執行情形： 

上次行政會議決議及主席指示事項，檢討各處室執行情形、部份尚需加強改進

者，請儘速執行完竣。 

會 議 決 議 及 指 示 事 項 執行情形 執行單位 列管情形 

第五次行政（擴大）會議無提案    

貳、各處、室、館、進修部業務報告：如后 P.5會議資料 

叁、討論事項：() 

提案一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提案單位：教務處 

案由：初訂「國立永靖高級工業職業學校平板電腦借用管理要點」草案（如

附件一），提請討論。 

決議：修正後通過。 

 

 

 



 2 

附件一 

國立永靖高級工業職業學校平板電腦借用管理要點 

111年 10月 03日行政主管會議初訂 

一、依據臺教資(三)字第 1112700492 號，「推動中小學數位學習精進方案」 

    111年高級中等學校實施計畫說明第五-(六)點實施辦理。 

二、借用及歸還辦法： 

（一）配合行動學習須使用平板電腦時，請借用任課教師提前一天至設備 

      組填寫借用登記簿，每次借用期限以節為單位，最長不超過一天， 

      並於當天放學前歸還至設備組，寒暑假前一週暫停借用。如有特殊 

      需求，由借用人（單位）提出申請，管理單位核之。 

（二）借用時，借用人（單位）須當場檢視設備是否正常、配件是否齊全 

      (保護套、充電線、觸碰筆或鍵盤)。 

（三）借用人（單位）請勿修改使用者帳號及密碼，造成公用系統問題， 

      請以學校原配發平板之使用者帳號及密碼不要更改設定。 

（四）歸還平板電腦時，請自行備份或刪除個人資料。平板電腦繳回後， 

      不負資料保存之責。 

（五）若經登記逾時三天未歸，違反規定兩次，取消其借用權利。 

（六）歸還時，借用者須將所借平板做充電動作，插入充電車充電。 

（七）本設備僅提供教學研究之用，請勿使用其他各項加值付費之功能， 

      若產生各項費用，將由借用人（單位）支付相關之費用。 

（八）借用人（單位）需配合教育部「推動中小學數位學習精進方案」之 

      相關資料收集。 

三、保管與使用辦法： 

（一）借用人（單位）於借用期間應善盡保管之責，避免平板電腦或充電 

      台車受到損害，並應遠離易使設備損壞之環境。 

（二）借用人（單位）使用設備期間不可拆卸設備（含保護套）機體及破 

      解該設備之軟體等；非經管理單位同意，不得私自變更系統原始設 

      定，任何軟體安裝皆須至設備組同意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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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借用人（單位）須尊重智慧財產權，使用平板電腦應遵守著作權保 

      護及各種法律規定。 

（四）平板電腦應用於教師教學及學生自主學習，於課堂中未取得授課教 

      師之允許，學生不得自行擅用設備。於課堂中使用該設備時，僅限 

      於該堂課有關之學習活動，嚴禁學生使用於線上遊戲、聊天交友， 

      或與學習活動無關之事；若經管理單位察覺使用者違反本項規定， 

      即刻取消其借用權利，收回平板電腦。 

四、損壞、遺失處理與賠償： 

    使用設備發生故障或無法順利運作時，應主動通知設備組並將設備歸 

    還，交由校方資訊人員檢視。若有下列情況時，應負賠償責任： 

（一）設備於借用期間因使用不當以致損壞時，送廠維修之費用。 

（二）相關配件不慎遺失或損壞時。 

（三）設備若遺失或損壞程度無法修復時，借用者須購買同廠牌規格或功 

      能不低於原借用設備之新品或以校方原購買金額照價賠償。賠償設 

      備需於三十天內完成賠償手續。 

五、其他注意事項： 

（一）遇有特殊情形，設備組有權通知借用單位提前歸還借用之設備，借 

      用人（單位）不得異議，並需配合辦理。 

（二）本要點未盡事宜，得依相關法令規定辦理。 

（三）借用人（單位）應了解本要點所訂定之借用人（單位）之權利與義 

      務，方得進行借用。 

六、本管理要點經行政會議通過，陳校長核定後公告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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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立永靖高工平板電腦借用申請單 編號：_______ 

班級 
 

資訊股長  連絡電話  

□Ipad  □Surface  編號：_______ 至_______ ，數量_______台 

 課程名稱：_______________， _____月_____日_____節至_____節 

 教師簽名：__________________、歸還簽名：__________________ 

 故障編號：________、________、________、________、________ 

 故障原因: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

□Ipad  □Surface  編號：_______ 至_______ ，數量_______台 

 課程名稱：_______________， _____月_____日_____節至_____節 

 教師簽名：__________________、歸還簽名：__________________ 

 故障編號：________、________、________、________、________ 

 故障原因: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

□Ipad  □Surface  編號：_______ 至_______ ，數量_______台 

 課程名稱：_______________， _____月_____日_____節至_____節 

 教師簽名：__________________、歸還簽名：__________________ 

 故障編號：________、________、________、________、________ 

 故障原因: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

備註： 
1. 借用人（單位）需配合教育部「推動中小學數位學習精進方案」之相關資料收集。 
2. 如有特殊需求，由借用人（單位）提出申請，管理單位核之。 
3. 資源有限，使用完畢請立刻送回設備組，違反規定者取消班級借用之權利。 
4. 使用完畢後請借用人（單位）依序放回充電車充電，因使用不當以致損壞充電線，

需負賠償責任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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肆、臨時動議：(無) 

伍、主席結論： 

一、總務處報告家長會 111年 10月 3日（一）晚上 6:30召開 111學年度

家長會第 1次代表大會暨家長會委員會議，請各處室主管及同仁協助

支援，一起共同做好相關工作準備。 

二、近期校園工程已減少，疫情減緩，校外人士反應是否開放校園運動，

經會議討論自 10月 5日起，校內開放運動空間為電機科以南(含椰林

大道、操場周邊)、網球場、籃球場等，為避免影響晚上進修部上課

及假日學生重補修上課，教學區暫不開放。 

三、有關本校防疫物品請業務單位定期清點，並注意物品期限（口罩、藥

品等），可以提早發給學生使用，勿留放過期。 

四、校慶運動會將近，學生有加強訓練情形，請上課老師注意學生的安全，  

   運動場請增加攝影機畫面，維護師生安全避免校安事件。 

 

 

陸、散會：下午3時30分 

 

 

各處、室、館、進修部業務報告： 

肆、各處、室、館、進修部業務報告： 

教務處業務報告： 

一、本學期第2次課程諮詢教師遴選會已於111/10/3中午召開完畢，遴選 

    出本學年度參加課程諮詢專業知能研習之教師；另有關課諮師的任務 

    已及相關學習歷程宣導也在會中請課諮師協助幫忙。 

二、下周二及周三為本學期第一次期中定期評量，由於日程關係考試節數 

    較多，請各巡堂主任注意自己所負責的節次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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學務處業務報告： 

一、上週工作報告： 

(1)健康中心持續追蹤學生疫情狀態。 

(2)111年09月28日下午週會時段辦理教育部 CRC 推動計畫專題講座，請

同仁們至活動中心參與講座 ，待結束後會再另發試題表單回饋，以利

研習時數核算。 

(3)9月29日1730時完成校外賃居學生訪視。 

(4)完成高三免週會申請資料上呈。 

(5)完成學生專車繳費單發放 

二、本週工作重點： 

(1)預於10月5日班會時間實施111-1學期校園生活問卷，由各班班導師協

助施測(本次為不記名)。 

(1)111年10月4日1700-1900實施校外聯巡(永靖地區)。 

(2)111年10月05日下午週會時段辦理教育部 CRC 推動計畫專題講座，請

同仁們至活動中心參與講座 ，待結束後會再另發試題表單回饋，以利

研習時數核算。 

(3)111年10月05日中午時段在行政大樓3樓會議室召開期初導師會報。 

三、協調及宣導事項： 

(1)請各位同仁務必遵守防疫指引,相關指引於官網和群組皆有公告。 

(2)防疫重點： 

A.快篩陽性(確診)： 居家隔離7天(不到校)+健康自主管理7天(可到 

校) 。 

B.同住家人快篩陽性(曾確診者在3個月內不用再被匡列隔離)，居家隔離 

或自主防疫共7天(0+7或3+4皆不到校) 。 

C.9/12後~ 班上 1人確診，同班同學(及未戴口罩接觸>15分鐘者)，學校 

發1支快篩(包含班級導師及教師)，陰性無症狀者可到校上課。 

(3)配合教育部111年4月19日臺教資(六)字第1112701227號來函，「教育部

及所屬機關、學校減少使用免洗餐具及包裝飲用水執行方式原則」，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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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位同仁會議用膳時使用個人環保餐具，以減少免洗餐具使用。請總

務處協助彙整會議及數量等相關訊息並提供衛生組填報。 

 

 

 

圖書館業務報告： 

一、9月28日星期三中午及班會12:00至14:00統一輔導參賽，地點在行政

大樓2樓電腦教室，計有17位同學到場參加，現場簽到退後統一請公

假，另10月5日及10月12日仍有兩次加强輔導閱讀心得及小論文參賽。 

二、靖園雙週報第85期於如期9月30日出刊，封面及目錄摘要如下，本期

主題以自衞消防編組演練、921國家防災演練報導、社頭國中職涯體

驗活動、社團招生、選社說明、新生健檢活動等各處室館業務報導，

感謝各處室採編人員協助與支持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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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事室業務報告： 

一、本校總務處高壓電力技士第 2次甄選案，已於 111年 9月 29日重新

公告，並於 111年 10月 10日截止，惠請同仁廣為周知，俾於踴躍報

考。 

二、為提升公務員兼職查核平台（以下簡稱查核平台）查核對象資料之準

確性，請於 111年 10月 15日前完成相關資料登載，請查照。(1110927 

臺教國署人字第 1110131517號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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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有關教師於聘任前發生得依教師請假規則規定給假之事實，於聘任後

如何給假事宜，經參酌公務人員給假情形，修正如附表，並溯自 111

年 8月 1日起生效，請查照。(1110926臺教國署人字第 1110128994

號) 

摘要:經參酌前開公務人員給假規定並兼顧教師請假需求，自 111年 8月 1

日起，教師於聘任前發生結婚、分娩、流產、配偶分娩或流產及配

偶或親屬死亡之事實，於聘任後得依各該事實所定給假日數，扣除

自事實發生之日起至聘任前之日數（不含例假日），核給剩餘日數之

假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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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有關「基本工資」調整，業經勞動部於 111年 9月 14日以勞動條 2

字第 1110077619號公告發布，請查照轉知。(1110927 臺教國署人字

第 1110130766號) 

摘要:自 112年 1月 1日起，每月基本工資調整為新臺幣(以下同)26,400

元；每小時基本工資調整為 176元。 

 

 


